
式，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所做的货币定量，并产生货

币定量信息为主的会计信息的处理过程。通货膨胀条件下

会计计量模式由名义货币单位转向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

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精神。另一个例子，企业拥有另一

公司的股权不足20% ，但实际上可以控制该公司（比如根据

协议掌握该公司的人事权），这时股权计量应采用成本法还

是权益法？会计操作上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采用权

益法。

3、会计记录。会计记录就是根据一定的账务处理程序，

将已经确认、计量的经济事项或交易正式记入簿记系统，并

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转换的会计行为，其目的是为会计处

理进入到会计报告环节奠定基础。企业为了充分利用闲置

的资金而购入一批有价证券，原来并不准备长期持有，后来

因某种原因（如预期该证券市价上扬），而实际持有的时间

超过了12个月，会计记录应否由短期投资账户调整为长期

投资账户？从形式上看，这一事项符合长期投资区别于短期

投资的时间界定：持有时间在1年以上；但从经济实质看，它

仍保持原来的短期投资的目的：为了获取现实的经济收益。
这里，投资目的标准与投资时间标准有矛盾，实质与形式不

一致。实质重于形式，企业没必要对此进行账户调整。
4、会计报告。会计报告是以簿记系统加工生成的信息

的基础，并按照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进一步予以变换，形

成一组既可靠又相关的会计信息。未达账项的主要信息要

不要在期末会计报告中披露？比如，企业在期末收到银行对

账单对账时才发现，前期应收销货款100万已经进账，如果

企业因某种原因暂未收到原始收款凭证，是不是要等到下

一会计报告期才披露？如果这样，本期的会计信息就严重失

真了，100万的银行存款与100万的应收账款是重大的信息

差别。笔者认为，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本期末披露

它。
总之，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

记录、会计报告诸环节均有应用。
此外，实质重于形式还运用于会计主体界定上，母公司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应注意的问题

1、不能过分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质重于形式”

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我国会

计信息严重失真与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进一 步要求

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是该原则出台的背景。它运用得好，

有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但如果被过分强调，反而又会

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核实性，甚至为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

时主观臆断提供借口，不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笔者赞成《国际会计准则》对“实质重于形式”的定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

架》认为，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是财务报表提

供的信息的四项主要的质量特征，可靠性又包括如实反映、

实质重于形式、谨慎、中立性和完整性等次级质量特征。可

见实质重于形式在会计概念体系中处于较次要的地位，而

不应被过分强调。
2、会计人员应关注会计风险。新会计制度给了会计人

员一定的独立精神和专业判断空间，势必对会计人员的素

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与其外在形

式不相一致时，会计人员要如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就必须

具备一定的专业判断能力。而个人的专业判断能力总有高

低之分，因此存在即使会计人员运用专业判断仍有不能如

实反映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真实反映会计信息的可能性，

这就是会计风险。会计风险概念的提出，反过来对会计人员

的素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 编辑  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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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建议在受托方会计报表附注中

增加对受托代销商品的披露

邓菁晖  于 波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 定，代销商品 将不在受托方资产

负债表中予以 反映，这一规定是对《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制度》下

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改进。但笔者认 为，这一改进在优化会计报表

的同时也丢失了部分会计信息。特别是对于受托代销 业务规模

较大的企业，其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将可能不 充分、不 完整。为

此 ，笔者建议在受托方会计报表附注中增加 对受托代销 商品的

披露，理由有二：

首先，在目前买方市场的情况 下，代销是受托 方（特别是零

售 企业）乐 于采用的销 售 方式。在该销 售 方式下 ，笔者认为 应按

一定标准设定一个限额（比如 按“受托代销商品 ”科目期末余额

占存货类科目期末余额合计数确定一个比例），然后按照重要性

原则，要求超过该限度的企业在会计报表附 注中单独披 露所有

权不属于企业的受托代销商品 ，以 补充受托代销商品的有关信

息。
其次，代销 商品 不在受托方资产 负债表中予以 反映 ，可能导

致代销商品 成为一种合法的免费的表外筹资方式。这种表外筹

资将会影响会计报表使 用者对企业财务状 况的 了解。而将受托

代销商品 和代销商品 款在受托方的会计报表附 注 中予以 披露则

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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